
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引水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 年 9月 25 日，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根据《新疆和山

巨力化工有限公司引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并对

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

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

要求，对本工程开展自主验收工作。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新疆

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代表及 5 名专业技术专家组成

（名单见附件 1）。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的介绍，

验收调查单位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的汇报，并查

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位于沙湾县哈拉干德工业园内，管道起点中心地理坐标

为东经 85°9′52.43″，北纬 44°16′59.41″；终点坐标东经 85°

08′53.81″，北纬 44°19′54.01″。

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给水管网总长度 6310 米，管径

DN600，配套￠600 阀门共 10 座、过路顶管及套管、里程桩等相关配

套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 年 01 月，新疆绿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新疆和

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引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 年 04 月 24

日，原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沙湾县分局以“沙环评价函[2019]16 号”

对该环评报告表进行审查批复。本工程于 2019 年 4月开工建设，2020

年 4月完工，并投入运行。

二、投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 104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17 万元，占总

投资的 1.63%

三、验收范围

本工程验收范围为新建的给水管网及其配套辅助设施。

四、变动情况

经过核查，本工程无重大变动情况。

五、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期严格控制占地面积，实际占地未超出环评预测占地面积，

未设临时施工驻地，管道沿线临时施工场地进行平整恢复。

（二）废气

本工程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场地平整、管沟开挖产生的扬尘，

施工机械驱动设备排放的废气及运输车辆尾气，通过土方进行苫盖、

控制倾卸高度、洒水降尘等措施减少扬尘产生量。

本工程运营期无废气污染物的排放。



（三）废水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管道试压废水，废水用于洒水

降尘或绿化；施工现场不设施工营地，无生活污水产生。

本工程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四）噪声

本工程施工期噪声源来自土方施工、管线安装、设备吊运安装

噪声及运输车辆交通噪声。合理安排施工作业，降低噪声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本工程运营期无明显噪声。

（五）固体废物

施工作业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管线施工产生的挖方及施

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废弃土方用于场地平整；施工人员产

生的生活垃圾随车带走，现场无遗留。

本工程运营期无固体废弃物产生。

六、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噪声：验收监测期间，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外昼间、

夜间噪声的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






